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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財務顧問 

 

 
延後截止日期 

 
茲提述德永佳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（i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八月四日有關買賣 

FASHION TIME VIET NAM LIMITED 所有已發行股本及轉讓其所擁有股東貸款的協

議之公告（「公告」）及（ii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有關延遲寄發通函。除

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俱有相同涵義。 

 

誠如該公告所述，倘收購協議項下之先決條件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（或訂約方以書

面協定的較後日期）或之前未獲達成（除非（如允許）獲豁免）（「截止日期」），則收購

協議的條文將告失效及不再有效。 

 

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為達成收購協議項下之先決條件，賣方、買方、賣方擔保人及

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訂立一份補充協議，將截止日期由二零二三年九月三

十日延後至二零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。 

 

除上文所述外，收購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均維持不變及具有十足效力及作用。 

 

 

代表董事會 

主席 

潘彬澤 

 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潘彬澤先生、丁傑忠先生及潘浩德先生；而本公司
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鄭樹榮先生、羅仲年先生及何麗康先生。 
 
* 僅供識別用途 


